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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國旅團遊親水遊憩獎勵優惠方案 
 

壹、方案目的： 

自 109 年起，新冠肺炎疫情於全球持續延燒之下，推動國民旅遊成為觀光產

業振興主要方案之一。為因應當前情況，並配合中央政府促進國內旅遊之觀

光產業振興方向，爭取團體遊客前來臺南旅遊，同時為臺南觀光產業業者創

造商機故推出旨揭方案，期吸引國旅團客選擇臺南為旅遊目的地，並鼓勵旅

行社於行程規劃中導入台南親水遊憩行程，以開發台南國旅遊程多樣化，並

擴大台南觀光產業產值。 

貳、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參、活動期間：公告日始至優惠內容用罄即結束或於 110年 12月 31日結束。 

肆、對象：透過合法旅行社(台南與新竹縣市業者優先)代辦之 15人以上國旅

團體，並住宿於臺南市合法登記旅宿業至少一晚以上者。 

伍、獎勵方式： 

合乎本方案第四點辦法之團體旅客，可依旅遊出團人數獲得以下獎勵優惠。 

(每項獎勵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獎勵項目 數量 備註 

(1) 臺南特色伴手禮 
1000份 

(古蹟文創餅乾兩份，魚頭君

口罩兩枚，精美觀光摺頁) 

(2) 台南市觀光遊船票券 共計

550 張 
 

(A)四草大眾廟—竹筏港綠隧線 100 (無使用期限) 

(B)四草大眾廟—台江線 100 (無使用期限) 

(C)安平海/旺羅企業社 50 (無使用期限) 

(D)尖山埤渡假村遊船 100 (無使用期限) 

(E)烏山頭水庫遊船 200 (無使用期限) 

陸、申請流程： 

一、旅行社提交報名申請表及預估行程(如附件)，於出團 15日曆天前填妥

該表格後傳送到指定電子信箱提出申請。 

二、接獲回信通知後，始完成申請程序，審核結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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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本案行程審核標準 

一、本案需至少住宿臺南一晚始符合補助要件。 

二、住宿需安排於本市境內合法取得執照或登記之觀光旅館、旅館、民宿，

並使用合法之交通工具。 

三、所提行程應於出團日至少 15 日曆天(含假日)前經本局審核(申請表如

附件)，通過後受理單位將核發核准編號並保留獎勵額度，如欲申請之票

券額度已滿，得換取其他額度未滿之票券；獎勵項目如額度用罄即結束

本優惠方案。 

四、應於出團日至少 5 工作天(不含假日)前提供團員名冊(含團員姓名、身

分證字號、聯絡方式)、旅客團體保險名單、台南合法旅宿訂房單掃描檔

至機關或機關委託之申請審核受理單位備查,並提供一位主要聯絡人姓

名及電話，主要聯絡人可為團體主領人員也可為代辦旅行社人員，由申

請者自行決定。同時提供觀光遊船票券及臺南特色伴手禮配送地點及時

間。團員名冊提交後，出團人數及行程不得再更動，獎勵項目數量以實

際出團人數核發。 

五、團體應依核准行程內容確實執行，如需調整，須向本局報備；預估出團

人數與實際出團人數相差逾 10%，或任意更動行程者本局得拒絕該旅行

社後續之申請。 

六、觀光遊船票券領取及使用請依票券所示及主辦單位、船家相關規定逕自

進行預約使用，本局不另協助安排。 

項目 電話 地址 網址 

四草大眾廟 

竹筏港綠隧線/

台江線 

06-

2841610 

2840959 

台南市安南區四草里大眾

路 36 號 

http://www.4grass.com/ 

 

安平海 

(旺羅企業社) 

0975-

635829 

台南市安平區安北路右轉

王城路 

https://ad1625.pixnet.net/blog 

 

尖山埤渡假村 06-

6233888 

台南市柳營區旭山里 60號 https://www.taisugar.com.tw/resti

ng/jianshanpi/index.aspx 

  

烏山頭水庫 06-

6994008 

台南市官田區烏山頭里嘉

南 68-2號 

https://wusanto.magicnet.com.tw/ 

 

 

七、獎勵之伴手禮及遊船票券以申請審核通過之核准編號表單所記載之數

量、項目為標準，並依實際出團人數刪減，不得要求超額領取。 

八、伴手禮品項由機關決定，不接受任何品項指定或更改要求，僅提供單趟

http://www.4grass.com/
https://ad1625.pixnet.net/blog
https://www.taisugar.com.tw/resting/jianshanpi/index.aspx
https://www.taisugar.com.tw/resting/jianshanpi/index.aspx
https://wusanto.magicne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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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至台南市住宿飯店，不提供任何額外配送服務。 

九、票券及伴手禮領取等各項優惠使用，須依本局規定方式辦理，未依規定

辦理者，本局得拒絕該單位後續出團之申請。 

捌、本局保留有關本活動方案相關辦法、審核、變更及終止等事項最終解釋之

權利。 

 

◆本案聯絡窗口：06-2991111#8103 許小姐 #8923陳小姐 

 


